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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铁

路法》和《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规范铁路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的技术内容根据环境保护部和铁道部的环境保护管理要求，以《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HJ/T2.1～2.4；HJ/T19；HJ/T10.3）为基础，结合铁路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特点，规定了铁路建设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原则、内容、要求和方法；标准共分11章，主要内容包括：总则，工程概况与工程分

析，生态、声、振动、地表水、大气、电磁、固体废物、社会经济环境影响评价及公众参与，另有6个附

录。 

本标准为指导性标准。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提出。 

本标准起草单位：铁道第四勘察设计院。 

本标准环境保护部 2008 年□□月□□日批准。 

本标准自 2008 年□□月□□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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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铁路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我国境内铁路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一般性的原则、内容、要求和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新、扩、改建铁路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内容引用了下列文件中的条款。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3096  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 

GB3838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10070  城市区域振动环境质量标准 

GB10071  城市区域振动环境测量方法 

GB12348 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标准 

GB12523  建筑施工场界噪声限值 

GB12525 铁路边界噪声限值及测量方法 

GB/T3222  声学  环境噪声测量方法 

GB/T14623 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测量方法 

HJ/T2.1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 

HJ/T2.2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 

HJ/T2.3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面水环境 

HJ/T2.4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声环境 

HJ/T19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非污染生态影响 

HJ/T10.2 电磁辐射监测仪器和方法 

HJ/T10.3  辐射环境保护管理导则  电磁辐射环境影响评价方法与标准 

TB10503  铁路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技术标准 

TB/T3050 铁路沿线环境噪声测量技术规定 

《关于发布〈铁路迦界噪声限值及测量方法〉(GB12525-90)修改方案的公告》（环境保护部公告 2008

年第 3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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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环境保护分类管理名录》（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第 14 号）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铁路建设项目 

包括单独立项或单独编制文件的各类新建铁路、改建铁路、铁路枢纽、铁路特大桥、铁路客站、铁路

货场、集装箱中心站、焊轨基地等工程建设项目。 

3.2  环境敏感区域 

主要指《建设项目环境保护分类管理名录》中所规定的需特殊保护地区、生态敏感与脆弱区、社会关

注区等。 

4  一般规定 

4.1  铁路建设项目应根据项目性质和规模、环境特征及其敏感性以及对环境可能造成影响的程度、国家

或地方颁布的有关环境保护法规和环境质量标准、污染物排放标准，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和编制环境影响评

价文件。 

4.2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应对建设项目建设期和运营期对各种环境因素可能造成的影响进行全面、客观、

公正的分析，采用的基础数据应真实、可靠，预测模型及参数选择应合理、适用，结论观点应明确。 

4.3  环境影响评价应结合建设项目的特点及其所在地区的环境特征，以环境敏感问题为重点，贯彻点线

结合、以点为主的原则。 

新增铁路污染源类比调查应遵循性质相同、规模相近的原则。 

4.4  环境影响评价应根据建设项目的工程特点、所在地区的环境特征，按保护目标及其所受影响程度划

分评价工作等级。 

4.5  环境影响评价的环境要素包括生态、声、振动、地表水、大气、电磁、固体废物和社会经济等，需

要评价的环境要素和评价因子应根据环境影响识别与污染因子筛选确定。 

4.6  环境影响评价的内容 

4.6.1  环境影响评价包括环境现状评价和影响预测评价。 

4.6.2  环境现状评价范围应与预测范围一致，评价内容应满足预测评价的需要。 

4.6.3  影响预测评价应按施工期和设计年度进行。 

4.6.4  预测分析可根据远期运量进行必要的变化趋势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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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5  对经过环境敏感区的不同工程方案应根据项目研究深度进行环境影响比选分析。 

线路在经过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需特殊保护地区

和珍稀动植物栖息地或特殊生态系统、红树林、重要湿地等生态敏感与脆弱区以及城市中心居民集中区、

文教区等环境敏感区时，应根据环境敏感性进行工程方案的环境影响分析或论证。 

4.7  环境保护措施 

4.7.1  环境影响评价应根据预测结果，以达到国家或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为目的，提出污染治理措施。 

4.7.2  对原设计的环境保护措施进行评述，并从技术、经济和环境效益等方面进行分析论证。 

4.7.3  提出环境保护措施，估算投资费用，并说明环境影响评价引起的工程投资变化情况。 

4.8  改建铁路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应查明与该项目有关的原有污染源及相应的治理措施情况。 

4.9  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组成内容 

铁路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章节设置应根据工程内容、敏感点特征和环境影响合理确定，除应按

环境要素设专章外，对下列内容也应设专章或专节予以分析说明。 

a）工程概况与分析； 

b）铁路沿线地区环境概况； 

c）环境管理与监测计划；  

d）环境保护措施与投资估算及其经济、技术论证； 

e）环境影响经济损益分析； 

f）公众参与； 

g）环境影响评价总结论。 

h）施工期环境影响分析宜在相关环境要素专章中设专节，也可设专章。 

4.10  铁路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和投资估算内容 

4.10.1  下列污染治理和保护环境所需的装置、设备和工程设施可划为环境保护设施： 

a）水土流失、生态破坏专项防治和环境恢复工程设施； 

b）绿化工程； 

c）噪声污染防治设施； 

d）振动污染防治设施； 

e）污水处理设施； 

f）电磁干扰防治措施； 

g）废气、粉尘治理设备； 

h）固体废物储运设备或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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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环境保护专业监测仪器、设备； 

j）为实施环境监测、环保设施监控而设置的自动化及信息系统设备及工程。 

4.10.2  下列工程需要且为环境保护服务的设施可划为环境保护设施： 

1  路基各类植物防护工程设施,如因防护边坡而采取的植草措施以及为防雪、防沙而设置的防护

林带等； 

2  路基附属工程设施； 

3  桥涵附属工程设施； 

4  隧道边仰坡防护工程设施，以及隧道漏水引起的洞顶水资源补偿与恢复专项工程。 

5  工程概况与工程分析 

5.1  工程概况说明内容 

— 项目建设意义 

— 线路基本走向。 

— 设计年度与列车对数。 

— 运输组织。 

— 主要技术标准。 

— 主要工程项目内容（包括线路（含联络线）、路基、桥涵、隧道、站场、电气化、电力、机务、

车辆、动车、给水排水和其他专项环境保护工程分类）与规模、主要工程数量、控制工程、重要污染源等。 

— 大型临时设施和过渡工程（包括铁路便线、便桥、岔线、汽车运输便道和临时材料厂、大型道碴

场、制梁场、拌合站、铺轨基地等内容）。 

— 施工组织和总投资。 

5.2  铁路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应对施工期和运营期（近期）进行工程分析。施工期应以生态影响为主，

运营期应以污染影响与防治为主。改建工程应对相关的既有工程进行说明、分析。 

5.3  施工期生态影响分析内容 

5.3.1  产生影响的主要工程活动及其特征。 

5.3.2  土石方平衡情况及主要取土场、弃土（渣）场、沙石料场说明。 

5.3.3  水土流失情况。 

5.3.4  占用土地的类型及其数量（包括占用基本农田或基本农田保护区的数量）。 

5.3.5  破坏植被类型和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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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6  破坏水土保持设施类型和数量。 

5.3.7  对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等特殊保护地区以及需要特殊保护的个体对象的

占用状况和影响，给出特殊保护地区的保护范围及其与铁路建设项目相对位置关系的图件。 

5.4  工程分析应以车站、段、所等铁路设施在运输、生产过程中产生污染环节的分析和污染物排放量统

计为重点，明确主要污染环境要素，识别主要污染因子。 

根据评价需要，绘出运输、生产的主要流程示意图，并标示产生污染的环节及其性质、特征。 

5.5  工程分析应对能耗进行统计，其项目可为燃料油、电、煤、燃料气和水。 

5.6  污染物排放情况统计项目 

— 污水量、COD、石油类、氨氮、SS以及对污染物排放有总量控制的项目。 

— 烟尘、SO2、NO2以及有总量控制的项目。 

— 生产废物、生活垃圾。 

— 噪声、振动污染源源强。 

5.7  改建项目的工程分析应给出工程前、工程后的污染物排放量以及工程前后的变化量。 

对污染物排放有总量控制要求的项目，应按一定行政区划分，分别统计污染物排放总量，并提出削减

的技术途径。 

5.8  工程分析可结合产生污染的环节，对清洁生产进行评述。 

6  生态影响评价 

6.1  一般规定 

6.1.1  生态影响评价重点应是工程可能产生显著影响的局部敏感生态系统和典型生态因子。根据项目产

生的生态影响大小和受影响区域敏感程度，对不同区域分别进行重点评价和一般评述。 

6.1.2  生态影响评价范围应符合下列规定： 

a）外侧轨道中心线外300m以内区域，沙漠、荒漠地区可按实际情况扩大至500m评价范围； 

b）大型临时工程用地及取、弃土场界外100m以内区域； 

d）当特殊保护区划定边界距工程征地界1km以内时，宜将其纳入调查范围，并根据调查结果确定具体

评价范围； 

e）对于受工程建设直接影响的原生林地或珍稀野生动物栖息地，应以动植物群落的群落交错区及边

界特征为基准确定评价范围； 

f）当项目建设区域有高山陡坡、峭壁、河流形成的天然隔离地貌，或位于城镇区域的线路两侧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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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产生隔离作用时，评价范围可取隔离地物为界。 

6.1.3  生态影响评价宜包括下列内容： 

a）评价范围内生态类型及其主要特征； 

b）建设项目对评价范围内生态类型、结构与功能的影响； 

c）建设项目对评价范围内土地利用和农业生产的影响； 

d）建设项目对评价范围内野生动物、植物的影响； 

e）建设项目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其他重要生态功能区的影响； 

f）建设项目对评价范围内水土保持的影响； 

g） 建设项目对评价范围内景观的影响； 

h） 工程设计中采取的生态保护措施效果分析； 

i）提出缓解不良生态影响、改善生态环境的补充措施。 

6.1.4  生态影响评价工作等级划分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1   生态影响评价工作等级划分判据表 

评价工作等级 划分判据 

一级评价 
新建、改建铁路位于地形陡峻的山区，评价范围内存在珍稀濒危物种或成片原生植

被，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等生态敏感区。 

二级评价 

新建、改建铁路位于丘陵区或荒漠化地区，或区内存在大中型湖泊、水库、成片次

生林，或省级（含）及以下级别的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等生态敏感

区。 

三级评价 
除一级、二级评价区以外的其他区域，或评价范围内包含生态敏感区，但建设项目

为单纯电气化改造、位于平原地区或对地表扰动很小的工程。 

6.1.5  生态影响评价应针对铁路建设项目呈带状分布的特点，按不同线路区间或站场、段（所），结合受

影响区域的生态敏感性，确定评价工作的深广度。 

6.1.6  根据项目及区域环境特点，生态调查可采用部门走访、航空或卫星遥感图像判释、样方调查法、

目测与摄影（像）法、经验估算法或其它简便、易操作的方法。 

对受项目影响的环境敏感区域，宜根据需要采用生物量、植被覆盖率、频率、密度、景观比例、优势

度、景观敏感度等指标对评价区域的生物多样性、生态稳定性等重要生态特征进行工程前后的对比定量或

定性分析，并可采用全球定位系统（GPS）、航空或卫星遥感技术、地理信息系统等先进技术，其中植被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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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率、频率、密度、景观比例、优势度和景观敏感度应按本导则附录A计算。 

6.2  生态现状评价 

6.2.1  生态现状调查应包括下列内容： 

a）搜集建设项目所在地区有关生态规划和生态功能区划、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水土

保持规划、自然资源现状分布、动植物分布的资料和图件； 

b）搜集建设项目所在地区各类特殊保护区、名胜及文物保护单位的现状分布与规划图，查明保护单

位的位置、分布范围、性质、保护级别及其与项目之间的空间位置关系； 

c）搜集建设项目所在地区县级及以上人民政府划分水土流失重点监督区、重点治理区和重点预防保

护区的相关资料； 

d）根据需要搜集与建设项目相关的水文和水文地质资料，并应以隧道富水区为重点； 

e）调查了解既有铁路设施对生态的影响和存在的问题； 

f）根据评价需要搜集覆盖评价范围的地图或航片、卫星遥感照片； 

g）对受项目影响的环境敏感区域，可根据需要进行实地调查，调查包括下列内容： 

1） 地形、地貌特征；  

2） 水土流失类型、特点和程度； 

3） 植被类型及其相应的分布和面积； 

4） 优势植物种类及其覆盖率、生物量、生产量，受影响的古树名木的位置、树种、树龄、保护

要求及其他有关信息； 

5)  濒危或珍稀野生动物的种类、分布、重要栖息地和迁徙路线； 

6） 重要景物及其空间尺度和分布，评价区域重要视觉景观特征； 

7） 涉及跨越江河、湖泊的项目，调查、搜集评价范围内列入保护名录的水生生物种类、栖息环

境、繁殖特点、洄游习性及其他相关资料。 

6.2.2  根据生态现状调查结果，对评价范围内生态质量应进行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分析、评价。按不同

评价工作等级和具体生态特征，生态质量现状评价可包括下列内容： 

a）结合地理位置图、土地利用现状图分析评价区域土地资源及其利用情况，应重点阐明基本农田分

布情况、主要农作物及其生产情况； 

b）阐明评价范围内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基本情况； 

c）通过遥感照片、有关图件和资料，结合实地调查成果，对评价范围内地形、地物、植被类型、生

态结构、主要生态因子现状及其抗干扰能力进行分析，说明评价范围内生态类型、主要生态问题及其发展

趋势。对重要风景名胜和景物，应分析、描述其主要景观要素和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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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说明评价范围内主要物种、重要动植物分布和植被覆盖率，重点阐明濒危、珍稀动植物分布、栖

息环境；对跨河、湖工程说明受保护水生生物的栖息、繁殖、洄游情况； 

e）根据需要说明与灌溉、排洪等有关的地表水文特征。 

6.2.3  对既有铁路改建项目，应说明已存在的生态影响和遗留问题，并予以分析和评价。 

6.3  生态影响预测评价 

6.3.1  根据建设项目和项目区域的性质、特点，生态影响预测可分别或以组合方式采用类比预测法、图

形叠置法、景观生态学分析法及经验分析与专家咨询法。 

6.3.2  对项目建设过程中及投产运营后评价范围内生态的变化，应根据表2的规定，对照生态现状进行定

性与定量相结合的预测、分析和评价。评价重点为特大桥、长大隧道、站场、高填路堤、深挖路堑及其他

扰动地表的大型设施。 

表2   生态影响主要预测评价内容 

评价工作等级 主要评价内容 

一级评价 

分析项目建设对珍稀濒危动植物、受保护水生生物及其栖息地、繁殖地、迁徙洄游

通道的影响； 

分析项目建设对重点评价区域范围内生态结构、功能的影响及变化趋势，可利用遥

感照片或工程地形图绘制相应的生态影响分析图件，并结合现场样方调查和影像资

料进行评价； 

对项目区域评价范围内的生态结构及其变化趋势进行分析； 

完成二级、三级评价规定的工作内容。 

二级评价 

分析预测工程实施对评价范围内重要野生动植物和自然资源的影响； 

分析预测项目建设对优势植被、拼块的影响，对重要景观的干扰，以及可能产生的

严重环境地质危害，在此基础上预测环境敏感区域主要生态因子和生态结构可能发

生的变化； 

可结合工程设计资料绘制生态影响评价图件，对重要敏感区域宜采用遥感技术进行

生态制图； 

完成三级评价规定的工作内容。 

三级评价 

说明评价范围内土地利用状况的变化，并对集中用地量大的站场所在地区绘制相应

图件；分析项目建设对评价范围内土地资源、农林牧渔业生产、植被、泄洪、农灌

以及重要景观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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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说明项目实施对评价范围内较低级别的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文物保护单位

的潜在影响； 

归纳建设项目的主要生态影响和关键影响因子，简要说明项目可能导致的生态变

化。 

 

6.4  水土保持专题 

6.4.1  水土保持专题应以高填路堤、深挖路堑、不良地质路段、长大隧道、特大型桥梁和主要取、弃土

（渣）场为重点，对大桥和其他隧道可根据其环境敏感特征，也可将其作为重点，制定完善的水土保持措

施。水土保持专题应包括下列内容： 

a）评价范围内水土流失现状：包括土壤侵蚀类型、强度及相应的侵蚀面积，泥石流、塌方、滑坡、

荒漠化情况； 

b）项目建设产生的新增水土流失预测，应分别预测采取和未采取防护与治理措施条件下的流失量； 

c）主要取、弃土（渣）场和大型施工临时设施的数量、分布、土石方量及设计容量，说明其对水土

保持的影响，并提出选址原则和水土保持要求； 

d）确定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对工程设计中有关路基边坡、桥涵、隧道等重点工程采取的水土保

持措施进行评估和论证，并结合工程特点及区域环境特征，有针对性地提出水土保持补充措施，明确规定

扰动土地治理率、水土流失治理度、水土流失控制比、拦渣率、植被恢复系数、林草覆盖率等六项应达到

的指标值； 

e）针对水土流失突出的工点，结合施工监理，提出水土保持监测要求； 

f）估算水土保持投资。 

6.4.2  水土保持专题的编制方法和技术要求应符合TB10503中的有关规定，内容和深广度宜适当简化。 

6.5  生态保护措施 

6.5.1  对设计拟采取的生态保护措施进行技术、经济分析与评估，确定其必要性、有效性和可行性。 

6.5.2  针对建设项目潜在的生态影响，提出生态保护补充措施和建议，并估列所需投资。 

6.5.3  铁路生态保护措施应以保护土地资源、水土保持、重要动植物栖息地和迁徙通道保护、植被与生

境恢复为重点，包括下列内容： 

a）保护生态的规划、选址措施； 

b）改善和恢复生态的生物措施； 

c）保护水土资源及其它生态要素的工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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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保护景观的工程优化和美化设计； 

e）为保护生态环境而采取的施工方法和施工组织优化措施； 

f）保护及改善、恢复生态环境所需的管理和监督措施。 

7  声环境影响评价 

7.1  一般规定 

7.1.1  铁路建设项目声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应符合下列规定： 

a）运营期一级评价的评价范围宜为铁路外侧轨道中心线或段、所边界外200m以内区域；二、三级评

价的评价范围宜为铁路外侧轨道中心线120m以内区域，遇学校、医院住院部、别墅区等特殊噪声敏感点时

可放宽至200m以内区域； 

b）施工期评价范围为施工场地边界处。 

7.1.2  评价工作等级应根据项目噪声源种类、数量及所处地区的声学环境要求按表3的规定划分。 

表3   声环境影响评价分级判据 

评价工作等级 划分判据 

一级评价 噪声为重点评价要素的大中型建设项目，在影响范围内有GB3096中0类和对噪声有

限制的保护区； 

项目建设前后噪声级（LAeq）增加量5～10dB或10dB以上、受影响人口显著增多的评

价区域。 

二级评价 噪声为重点评价要素的大中型建设项目，在农村居民区域或适用于GB3096中1类、2

类标准要求的城市区域； 

项目建设前后噪声级（LAeq）增加量3～5dB、受影响人口增加较多的评价区域。 

三级评价 不适用一、二级评价的其他项目。 

7.1.3  声环境影响评价应对工程项目所经过的城市规划区段和居民集中区、学校、医院、养老院等噪声

保护目标进行重点评价。 

7.1.4  声环境影响评价标准应符合下列规定： 

a）铁路编组站、区段站、段、所等外侧有铁路正线时，铁路噪声应符合GB12525的规定；外侧无正线

时，段、所边界处应符合GB12348的规定； 

b）学校教室、宿舍及医院病房室外等效连续A声级昼间可按60dB，夜间可按50dB控制。 

7.1.5  噪声一、二、三级评价的基本要求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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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一级评价应调查评价范围内的所有敏感点，选择具有代表性的敏感点和噪声保护目标进行现状实

测，监测结果可涵盖相同类型的敏感点；根据车流量预测不同运营年度的噪声级，预测结果应涵盖所有敏

感点；给出城市规划区段和典型区段的声级等值线图和铁路噪声达标防护距离；给出项目建成后敏感点受

影响的人口分布、噪声超标的范围和程度；以设计年度近期预测结果为依据，针对噪声级较现状增加并超

标的敏感点提出针对性的噪声防治对策与建议，并进行技术、经济可行性分析，说明降噪效果； 

b）二级评价应重点调查评价区域内学校、医院、养老院等噪声保护目标和50户以上的居民住宅区，

选择有代表性的敏感点和噪声保护目标进行现状实测；主要选择运营阶段设计年度近期典型路段、典型断

面及有代表性的敏感点进行预测，预测结果可涵盖相同类型的敏感点；给出评价区域内典型路段的噪声达

标防护距离；给出项目建成后敏感点受影响的人口分布、噪声超标范围和程度；针对噪声级较现状增加并

超标的敏感点提出适宜的噪声防治对策与建议，并进行技术经济可行性分析，说明降噪效果； 

d）三级评价可着重调查既有噪声源，现状声级数据可参照已有资料；预测以既有资料为主，给出项

目建成后的噪声影响范围和程度；提出适宜的噪声防治措施与建议。 

7.2  声环境现状评价 

7.2.1  声环境现状调查宜包括下列内容： 

a）评价范围内既有噪声源种类、数量、作用时间、运转工况和噪声级； 

b）噪声敏感点的分布、功能、规模、建筑物布局、建筑年代、周围环境情况及与工程之间的相对位

置关系，并应附图标示； 

c）搜集城市环境噪声功能区划和城市总体规划、城市土地利用规划等有关资料。 

7.2.2  声环境现状监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a）现状监测点应针对噪声敏感点设置，边界测点应设于距铁路外侧轨道中心线30m处和段、所边界上，

其他测点应设在临铁路最近一排房屋窗外1m处、学校和医院等噪声保护目标的室外以及有代表性的背景噪

声测量位置上或根据敏感点分布情况设置远测点和不同高度的测点，改建铁路项目应选择典型路段、有代

表性的敏感点设置监测断面； 

b）铁路噪声测量应符合GB12525的规定，或根据TB/T3050的规定，分段测量列车通过时的暴露声级，

按平均车流密度计算昼间和夜间等效连续A声级。在测量等效连续A声级的同时，宜分别记录车种、上下行、

列车长度、通过时间、稳态声级、机车鸣笛声级及其持续时间； 

c）背景噪声测量应符合GB/T3222或GB/T14623的规定，在测量等效连续A声级的同时，宜记录主要噪

声来源。 

7.2.3  声环境现状评价应包括下列内容： 

a）评价范围内现有噪声敏感点、保护目标的分布情况、噪声级和主要噪声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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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根据现状监测结果描述铁路边界处噪声级、超标状况，敏感点噪声级、超标状况； 

c）说明铁路、背景噪声源的影响；背景噪声较高时，应说明其贡献量； 

d）对铁路边界处、敏感点的超标原因进行分析。 

7.3  声环境预测评价 

7.3.1  铁路噪声预测的噪声源有：机车鸣笛、列车运行、水阻试验及其他可能对环境产生影响的噪声源。 

噪声源的类型、数量、分布和作用时间应依据设计文件和有关规定确定。噪声源强可采用铁道行业推

荐的源强取值或通过类比监测获取。 

7.3.2  噪声源类比监测应选取与建设项目的声源具有相似的类型、工况和环境条件的声源进行，并根据

类比条件进行必要的修正。在引用类比监测结果时，应说明类比点的主要条件和可比性。 

7.3.3  铁路噪声预测可根据不同情况选择模式法或比例法，并应符合本导则附录B的有关规定。 

7.3.4  根据不同预测方法的需要，预测技术条件宜包括下列内容： 

a）列车类型及组成； 

b）列车长度； 

c）列车速度； 

d）列车对数和站、段作业量； 

e）昼、夜间车流比例； 

f）机车鸣笛时间。 

7.3.5  运营期噪声影响评价宜满足下列要求： 

a）列表给出敏感点的环境噪声和铁路噪声预测结果，计算环境噪声变化量以及达标情况； 

b）对30m处铁路边界噪声和30m外敏感点噪声进行对标评价； 

c）分析敏感点超标的原因； 

d）对有规划的地区段，绘制昼、夜间声级等值线图；对新建铁路或沿线未开发地区应提出对应评价

标准的噪声达标控制距离。 

7.4  施工期声环境影响评述 

7.4.1  评述对象和保护目标应符合本导则第7.1.3条的规定。 

7.4.2  评述标准应符合GB12523的有关规定。 

7.4.3  采用类比调查与监测的方法预测距敏感建筑最近的施工场地边界处的施工机械作用噪声等效连续

A声级。 

7.4.4  施工场地边界噪声应符合GB12523的规定。 

7.5  噪声污染防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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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1  噪声污染防治原则应符合以下规定： 

a）对产生噪声的铁路建设项目，距外侧轨道中心线30m（铁路边界）处的铁路噪声必须符合GB12525

的要求； 

b）噪声防治方案应按近期设计规模的污染程度制定；噪声污染治理措施应进行多方案技术、经济、

环境可行性比选； 

c）涉及既有铁路噪声的改扩建项目，应采取有效防治措施使铁路边界噪声达标； 

d）既有铁路两侧敏感点的噪声防治，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的规定，考虑建筑

物和铁路的建设时间先后及铁路噪声贡献量，分清治理责任。 

7.5.2   噪声防治可从声源、传播途径或受声点防护等方面提出防治措施。  

实施噪声等污染治理工程的工点应绘制反映污染源与保护目标的相对位置关系图。 

7.5.3   当施工场地边界处和临近敏感点的昼、夜间等效连续A声级超过规定的标准要求时，应采取噪声

污染防治措施。 

8  振动环境影响评价 

8.1  一般规定 

8.1.1  铁路新建、改建项目振动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宜为铁路外侧轨道中心线60m以内区域。 

8.1.2  振动评价标准的确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a）铁路两侧区域振动环境影响评价应符合GB10070中“铁路干线两侧”标准值； 

b）文物古迹等保护建筑物可根据其保护要求进行评价。 

8.1.3  振动环境影响评价应对居民集中区、学校、医院等振动敏感建筑物和文物古迹等特殊敏感建筑物

进行重点评价。 

8.1.4  铁路振动评价应以20列通过列车Z振级最大示数（VLzmax）的算术平均值作为评价因子；无列车通过

的背景振动可以累积10%Z振级（VLz10）作为评价因子；古建筑物可以振动速度作为评价因子。 

8.2  振动环境现状评价 

8.2.1  振动环境现状调查应包括下列内容： 

a）振动敏感点的分布、功能、规模、建筑物布局、建筑年代、房屋结构； 

b）振动敏感点与工程之间的相对位置关系。 

8.2.2  振动现状监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a）环境振动测量应符合GB10071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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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环境振动测点应设在距铁路外侧轨道中心线30m处、评价范围内的保护目标室外0.5m或室内地面中

央，或有代表性保护目标的代表性位置。 

8.2.3  当采用GB10070对振动现状监测结果进行评价时，应对评价区域内的振动环境现状进行说明。 

8.3  振动环境预测评价 

8.3.1 振动源强应根据列车运行速度、线路形式、道床和轨道结构选用铁道行业推荐的源强取值，或通过

对线路、运行条件和环境地质条件相似的既有铁路进行类比监测获取。 

8.3.2  振动预测方法宜采用类比法或模式计算法进行预测，模式计算法应符合本导则附录C的规定。 

8.3.3  振动类比技术条件应包括下列内容： 

a）列车速度； 

b）车辆轴重； 

c）车辆类型； 

d）列车对数； 

e）线路形式； 

f）轨道和道床结构； 

g）地质条件。 

8.3.4  运营期振动评价宜满足以下要求： 

a）列表给出评价点处铁路振动铅垂向最大Z振级、对标结果以及振动达标防护距离； 

b）分析振动影响程度、影响范围和评价点超标原因。 

8.4  施工期振动影响评述 

— 评述对象和保护目标应符合本导则第8.1.3条的规定。 

— 评述标准应符合GB10070的有关规定。 

— 影响评述可采用类比调查与监测的方法。 

— 评述施工期振动对保护目标可能产生的影响。 

8.5  振动防治措施 

当预测结果超过标准要求时，应提出对振源、传播途径或受振点的综合治理措施。 

9  地表水环境影响评价 

9.1  一般规定 

9.1.1  地表水环境影响评价的重点应为污水排放较为集中的动车、机车、车辆检修单位、车辆洗刷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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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车整备单位、铁路编组站、大中型客站、铁路集装箱中心站和铁路单位的集中生活区等。 

9.1.2  地表水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应符合下列要求： 

a）当建设项目的污水直接排入城市排水管网时，评价范围应为自建设项目所在地至污水进入城市排

水管网的接纳处； 

b）当受纳水体为开放性地表水水域（含灌溉渠道）时，评价范围应为建设项目排污口至其下游1000m

的区域； 

c）当受纳水体为小型封闭性水域时，评价范围应为该水域； 

d）当遇到地方政府部门规定的饮用水源保护区时，可扩大到2000m范围内。 

9.1.3  地表水环境影响评价等级划分应符合下列要求： 

a）根据铁路建设项目规模和污染特征、受纳地表水域的规模和水质要求，铁路建设项目地表水环境

影响评价等级划分应符合表4的规定。 

表4   地表水环境影响评价分级表 

二级评价 三级评价 铁路建设项目单个排水口污水

排放量（m
3
/d） 

受纳地表水域规模 

（平均流速） 受纳地表水域水质要求 

≥15m
3
/s Ⅰ～Ⅲ Ⅳ、Ⅴ 

≥5000 
＜15m

3
/s Ⅰ～Ⅳ Ⅴ 

≥15m
3
/s Ⅰ、Ⅱ Ⅲ～Ⅴ ＜5000 

≥1000 ＜15m
3
/s Ⅰ～Ⅲ Ⅳ、Ⅴ 

≥15m
3
/s —— Ⅰ～Ⅳ ＜1000 

≥200 ＜15m
3
/s —— Ⅰ～Ⅴ 

注：表中“受纳地表水域水质要求”指GB3838中的水质类别。 

b）在同一个建设项目的地表水环境影响评价中，各污水排放单位的地表水环境影响评价应根据具体

的污染特征和地表水环境现状，评价等级以最高等级确定，评价内容按各自评价等级确定。 

9.1.4  评价因子的选择应符合表5的规定。 

表5   评价因子表 

评 价 对 象 评  价  因  子 

机车、车辆检修、整备单位 pH、SS、CODCr、石油类 

洗衣车间、洗车线 pH、SS、BOD5、CODCr、石油类、LAS 

洗罐站、货车洗刷所、集装箱中心站 pH、SS、CODCr、石油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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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车集便污水收集站、牲畜车洗刷线 pH、SS、BOD5、CODCr、氨氮、粪大肠菌群数 

生活、办公设施 pH、SS、BOD5、CODCr、动植物油、氨氮 

9.1.5  地表水环境影响评价内容应符合下列要求： 

a）施工期和运营期污水不得排入GB3838中所规定的Ⅰ、Ⅱ类水域。 

b）对符合二、三级评价的污水排放单位应进行水环境现状评价和污染源预测评价，污水排入地表水

域应预测评价地表受纳水体。改建铁路建设项目评价时还应进行污染源现状评价； 

d）对低于三级评价条件的污水排放单位，可简要说明项目污染情况和排水去向，并对照排放评价标

准进行简要的环境影响分析。 

e）不符合国家或地方的污水排放标准时，必须经相应的污水处理工艺处理后达标排放。 

9.1.6  地表水环境影响评价采用的标准应符合下列要求： 

a）污水排放水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或建设项目所在地人民政府批准的污水排放标准； 

b）评价范围内地表水域水质应执行水域所在地人民政府批准的水质标准； 

c）排入间歇性河道时应根据当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功能确定评价标准。 

9.1.7  施工期水环境影响评价应分析施工期污水来源、污染特征、影响范围与程度及相应的治理措施。 

9.2  地表水环境现状评价 

9.2.1  地表水环境现状调查应符合下列规定： 

a）进行三级评价时，环境现状的调查范围应为排污口下游3000m或以排污口为圆心、半径1000m的湖

泊（水库）水域；当进行二级评价时，排水量在5000～10000m
3
/d，调查范围河流为排污口下游5000m或以

排污口为圆心、半径1000～1500m的湖泊（水库）水域；排水量小于5000m
3
/d，调查范围河流为排污口下游

3000m或以排污口为圆心，半径小于1000m的湖泊（水库）水域； 

b）根据受纳水体的规模和特点，搜集污水受纳水体的位置、常规水文资料、调查范围内水域的集中

饮用水取水口和丰水期、平水期、枯水期常规水质监测资料；在地表水环境预测采用数学模式进行计算时，

应根据预测模式需要确定水文资料的收集内容； 

c）调查污水受纳水体的水系构成、环境规划、实际使用功能、污染物总量控制指标； 

d）调查和搜集评价范围内可能对地表水环境产生影响的主要点污染源和非点污染源的排污口位置和

排污情况； 

e）调查改建项目在改建前的污水排放量、既有水质监测资料、污水排放去向、受纳水体水质要求及

使用功能，绘制污水排放去向图。 

9.2.2  地表水环境现状监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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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在评价范围内的重点保护水域、水文特征突然变化处（有支流汇入处）、建设项目污水排放口上

游200m处、建设项目污水排放口下游500m处应布设水质现状监测断面，受纳水体水质现状取样点的选择及

监测频率应符合HJ/T2.3的有关规定。水样分析方法符合GB3838的规定。监测因子与评价因子应相同； 

b）在评价改建项目时，当既有水质监测资料不能满足评价需要时，应实测污水排放量和污水水质，

监测取样点为评价范围内的污水排放口、既有污水处理站进水口、出水口，采样频率和水样分析方法应符

合GB8978的规定。 

污染源监测点应选择在污水总排放口处，对排放国家规定的第一类污染物质的车间应在车间或车间污

水处理设施排放口采样； 

c）现状监测应绘制现状监测布点图。 

9.2.3  地表水环境现状评价应符合下列规定： 

a）受纳水体地表水环境质量现状评价宜选取单项因子标准指数法，分项进行达标率评价。改建项目

现状评价宜计算单项因子的标准指数，评价既有污水排放的达标现状； 

b）对改建项目既有污染源污水处理设施处理效果和处理能力进行评述。 

9.3  地表水环境影响预测评价 

9.3.1  地表水环境影响预测应包括污染源和受纳水体。 

9.3.2  污染源预测评价内容应符合下列规定： 

a）项目建成后污染源排放的污水量、污染物浓度和排放总量可采用类比调查方法预测。改建项目评

价还应计算污水量、污染物浓度和排放量的变化情况； 

b）预测评价可采用计算单项因子标准指数的方法，并应评述设计污水处理设施的处理效果和处理能

力。单项因子标准指数的计算应符合本导则附录D的规定； 

9.3.3  受纳水体预测评价内容应符合下列规定： 

a）根据受纳水体水文特点，选择适宜的预测模式预测建设项目建成后受纳水体水质变化情况； 

b）受纳水体地表水环境质量预测评价宜选取单项指标法，分项进行达标率评价，提出定量的评价结

论。 

9.3.4  施工期地表水环境影响评述应符合下列规定： 

a）调查了解施工方案、隧道和桥梁施工点以及相邻地表径流方向和水域功能； 

b）分析施工期污水的水质特征和对附近水体的影响； 

c）预测施工期污水排放量和污水水质应采用类比调查方法，对照评价标准评价施工期排放污水可能

产生的影响范围、影响程度和时效性。 

9.4  地表水环境保护措施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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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1  当线路经过当地政府部门确定的饮用水源保护区时，应对铁路选线、桥址选择合理性进行论证。

对位于饮用水源保护区等特别敏感区的项目，应根据线路运输物资的特性及环境影响特征进行环境风险分

析，提出预防污染措施和环境风险应急预案。 

9.4.2  地表水环境保护措施应包括污染物削减措施和环境管理措施。 

9.4.3  根据评价结论，对不符合GB8978的污水应提出污水治理措施建议，并评价其环境效益。 

9.4.4  根据评价结论，应对污水排放方案进行论证。 

9.4.5  当建设项目所在地对建设项目有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要求时，应提出污染源实现排放总量控制的

方案。 

9.4.6  环境管理措施可包括对污水排放口及地表水环境监测、防止泄漏事故发生的措施以及环境管理机

构设置等方面的建议。 

9.4.7  对于施工污水污染地表水域的工点，应采取有效、经济的污水处理措施，并应对污水处理措施的

处理效率、处理能力及经济性能进行评述。 

10  大气环境影响评价 

10.1  一般规定 

10.1.1 大气环境影响评价内容应符合以下规定： 

a）对于以内燃机车为主要污染源的项目可只做现状调查和污染物排放总量预测。根据环境现状调查

资料，对评价范围内主要大气污染物及其达标情况进行分析，并对环境空气现状质量做出评价； 

b）改建项目应列出相关工程的污染源数量及污染物排放量、项目建设前后的变化量； 

c）线路区间只进行内燃机车大气污染物排放量统计； 

d）对运煤专用线、卸煤线、煤场的煤尘污染源应单独进行调查。 

10.1.2  大气环境影响评价方法应符合下列规定： 

a）运营期环境影响预测应采用模式计算； 

b）施工期应对大气环境影响作类比估算与评述，可不作污染浓度预测计算。 

10.2  大气环境现状评价 

10.2.1  大气环境现状调查内容应符合下列规定： 

a）调查沿线二氧化硫控制区、酸雨控制区分布，搜集当地政府制订的环境功能区划、环境空气质量

执行标准；收集工程所在区域主要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现状常年监测资料； 

b）对有运煤专用线、卸煤线、煤堆场的项目，应调查煤的含湿量及粒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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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2  污染源评价的内容和方法应符合下列规定： 

机车有害物质排放量预测计算应符合附录E的规定。 

10.3  大气环境预测评价 

10.3.1  牵引机车、调车机车废气中有害物质排放量预测计算应符合本导则附录E的规定。 

10.3.2  运煤专用线、卸煤线、煤堆场环境影响预测宜采用类比分析法，并应在报告书中提出类比条件，

明确类比对象。 

10.4  施工期大气环境影响评述 

10.4.1  调查了解施工方案、施工工艺、施工临时驻地及施工场地周边大气环境功能分区；分析施工期大

气污染物排放的原因、地点及污染因子特征。 

10.4.2  施工期大气环境影响评价应做施工期大气污染物排放量级污染因子特征的类比调查预测，对照评

价标准评述施工期大气污染物可能产生不良影响的范围和程度。 

10.5  大气污染防治措施 

根据大气环境影响评价的结论、影响程度和范围，提出相应的治理措施，包括削减排放措施、环境监

测设施、事故应急措施等。 

11  电磁环境影响评价 

11.1  一般规定 

11.1.1  电气化铁路电磁干扰污染源应包括下列内容 

a）110kV及以上牵引变电站、所； 

b）电力机车、动车组和接触网系统。 

11.1.2  电气化铁路电磁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宜为 

a）铁路外轨中心线外侧50m以内； 

b）牵引变电站、所界外周围50m以内。 

11.1.3  电气化铁路电磁环境影响评价应包括下列内容 

    a）110kV及以上牵引变电站（所）产生的工频电场、工频磁场； 

b）电气化铁路电磁干扰对居民电视接收机收视效果的影响。 

11.2  电磁环境现状评价 

11.2.1  电磁环境现状调查应包括下列内容 

a）评价范围内建筑物布局、土地利用和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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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敏感对象的名称、位置、规模、与铁路相对位置； 

c) 当地居民电视接收机收视频道及效果、采用共用电视天线或有线电视系统的接驳条件； 

d）当牵引变电站（所）评价范围内有常住居民时，可选择有代表性的区域行工频电场、工频磁场现状

监测； 

e）当评价范围内有居民采用普通天线收看电视时，可选择有代表性的敏感点进行信号场强现状监测。 

11.2.2  现场测量应符合HJ/T10.2的有关规定。 

11.3  电磁环境预测评价 

11.3.1  牵引变电站（所）电磁干扰评价标准：目前，超高压送变电设施的工频电场、磁场强度限值尚无

国家标准。为便于评价，根据我国有关单位的研究成果、送电线路设计规定和参考各国限值，推荐暂以4kV/m

作为居民区工频电场评价标准；推荐应用国际辐射保护协会关于对公众全天辐射时的工频限值0.1mT作为

磁感应强度的评价标准。 

11.3.2  对居民电视接收机的影响应采用信噪比作为评价因子。 

当电视信号接收场强达到规定值时，信噪比的评价指标应为35dB。 

11.3.3  电气化铁路无线电干扰场强预测宜采用类比计算法，同时应说明类比地点、类比条件（电压等级、

供电方式、距离等）及测量工况等；当干扰场强采用计算法时应符合本导则附录F的规定。 

11.3.4  电磁干扰污染源评价应对供电方式以及产生电磁干扰的机理、干扰频率、强度和时间、传播衰减

等干扰特性予以描述。 

11.3.5  预测评价应包括下列内容： 

a）预测牵引变电站（所）工频电场强度、工频磁感应强度； 

b）根据当地电视频道的电视信号接收场强和对应频道上的干扰场强，计算信噪比值； 

c）在电视信号接收场强达到规定值条件下，根据规定的电视信号接收场强和对应频道上的干扰场强，

计算信噪比值； 

d）当不能满足评价指标时应进行分析并说明原因。 

11.3.6  当预测结果不能满足有关标准要求时，提出在电气化铁路或受影响设施方面应采取的防护措施。 

12  固体废物环境影响评价 

12.1  一般规定 

铁路固体废物是指铁路运输生产过程中和为运输、生产服务的各类生产、生活设施所生产的固体废物。 

12.2  固体废物环境现状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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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1  固体废物现状调查与评价内容只针对改建项目，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a）运输生产固体废物应包括 

— 各类锅炉、炉窑燃煤排放的炉渣； 

— 站、段、所生产过程产生的垃圾； 

— 旅客列车垃圾； 

— 洗刷所废渣、危险品仓库垃圾； 

— 水处理、污水处理排放的污泥。 

b）生活垃圾应包括办公区垃圾和生活区垃圾。 

12.2.2  评述固体废物处置及环境污染状况。 

12.3  固体废物环境预测评价 

12.3.1  预测评价内容应符合本导则第12.2.1条的规定。 

12.3.2  固体废物排放量计算方法应符合下列规定： 

a）锅炉炉渣产生量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GC=W·A·（1+D-B）                                    （1） 

式中： 

GC——炉渣产生量（t/a）； 

W ——耗煤量（t/a）； 

A ——煤的灰分（%）； 

D ——漏煤占灰分的百分数（一般取2%）； 

B ——烟尘占灰分的百分数（一般取20%）。 

b）旅客列车垃圾产生量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W=K·Q                                           （2） 

式中： 

W——日垃圾产生量（kg/天）； 

K——旅客日平均垃圾产生量（kg/天·人）； 

Q——日平均旅客输送量（人/天）。 

c）其他固体废物产生量可按类比调查计算。 

公式9.3-2中旅客日平均垃圾产生量推荐值为：普通垃圾为0.414kg/天·人。本公式在运用过程中，

宜结合工程实际进行类比调查，对其进行必要的修正。 

12.3.3  预测内容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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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新建项目应进行项目投入运营后的总量预测，分析固体废物环境影响； 

b）改建项目应在固体废物环境现状调查的基础上，分别进行固体废物现状和项目投入运营后的总量

预测，分析其变化原因及环境影响。 

12.4  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 

12.4.1  根据固体废物的排放类别和数量，应因地制宜提出综合利用和处理措施与建议，重点是车站及旅

客列车垃圾的收集与投放、处置措施。 

12.4.2  提出施工期施工驻地、场地固体废物收集、处置措施。 

13  社会经济环境影响评价 

13.1  社会经济环境影响评价内容 

— 建设项目与所在区域城乡规划的协调性、符合性分析。 

— 项目征地、拆迁影响分析与再安置评估。 

— 项目建设对评价范围内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宏观影响。 

— 项目建设对评价范围内交通运输体系的影响。 

— 项目建设促进评价范围内旅游、文化等相关产业发展而诱发的环境影响。 

13.2  社会与经济环境现状概况 

— 区域面积、人口及其构成，土地资源状况。 

— 国民生产总值及工、农业总产值，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 主要工业门类及其发展状况。 

— 农林牧副渔业发展状况。 

— 矿产资源及其开发情况。 

— 重要旅游资源及旅游业发展状况。 

— 交通运输业发展状况。 

— 人均收入、人均耕地数量、单位土地面积农林牧渔业产值及其它重要统计指标。 

— 城市化进程和土地开发程度。 

13.3  建设项目征地、拆迁产生的社会影响分析内容 

— 统计分析征地、拆迁数量。 

— 对照评价区域的土地资源，分析征地、拆迁可能产生的宏观社会环境影响。 

— 简要描述拆迁再安置计划并作宏观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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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建设项目产生的社会经济宏观效应分析内容 

— 对评价区域土地利用和资源开发的促进作用。 

— 对改善评价区域交通运输条件的意义。 

— 对评价区域旅游、文化事业发展的推动作用。 

13.5  对建设项目建成后可能有较大发展的主要行业，可结合当地环境管理状况，宏观分析潜在的诱发环

境影响。 

13.6  针对项目征地、拆迁与再安置以及项目实施产生的其它诱发环境影响，应提出有关环境管理与规划

的措施、建议。 

14  公众参与 

14.1  公众参与的目的 

— 建设项目能被社会公众充分了解。 

— 项目建设单位和有关管理部门能够了解到公众（尤其是直接受影响的公众）对建设项目的意见以

及对环境影响的感受程度。 

— 有助于公众监督、提高建设项目的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 

14.2  公众参与信息发布方式 

环境影响评价过程应采用便于公众知悉的方式，向公众公开有关环境影响评价的信息。发布信息公告

可以采取以下一种或者多种方式： 

a）在铁路建设项目所在地的公共媒体上发布公告；铁路经过 2 个及以下地级市时，公告宜在项目所

在的地级市的公共媒体上发布；铁路经过 3 个及以上地级市时，公告宜在项目所在的省的公共媒体上发布； 

b）公开免费发放包含有关公告信息的印刷品或电子文档； 

c）其他便利公众知情的信息公告方式。 

14.3  公众参与的对象 

— 有关单位（即位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范围内的单位和社区组织及其他组织）。 

— 专家（即熟悉铁路建设项目的行业人员、熟悉相关环境问题及所需要的其他特定专业的人员和关

心项目建设的有关人员）。 

— 其他公众（即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有关自然人，调查对象主要为直接受影响的个人和群体）。 

— 公众参与调查对象的选择应考虑人员属性（职业、文化程度、年龄等）、所属利益团体和反馈意

见的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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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公众参与的形式 

— 公众意见调查可根据需要和具体条件，采取社会问卷调查、建立信息中心（如设立网站、热线电

话）和公众信箱、会议座谈、新闻媒体发布等形式，征求有关单位、专家和公众的意见。 

— 铁路工程建设项目公众参与包括项目方案决策、勘测、设计和环境影响评价等过程进行的协商和

征询。 

14.5  公众参与采用问卷调查方式时，问卷的发放范围应当与建设项目的影响范围相一致。问卷的发放数

量应当根据建设项目的具体情况，综合考虑环境影响的范围和程度、社会关注程度、组织公众参与所需要

的人力和物力资源以及其他相关因素确定，线路类项目有效问卷样本数量不宜小于 100 份；站场、独立桥

梁类项目有效问卷样本数量不宜小于 50 份；直接受影响区样本数量不宜小于总样本数的 70%。 

14.6  公众参与问卷基本内容 

— 建设项目工程概况。 

— 建设项目可能产生的环境影响、拟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及预期效果。 

— 被调查者的基本情况。 

— 被调查者对各单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接受程度及规避污染的意愿或要求。 

— 被调查者对建设项目的认可程度及理由。 

— 公众查阅环境影响报告书简本的方式和期限，以及公众认为必要时向建设单位或者其委托的环境

影响评价机构索取补充信息的方式和期限。 

14.7  公众参与问卷应进行分类统计，归纳各类意见的百分率，提出主要的、倾向性的意见，直接受影响

人群的意见宜单独列出；对明确反对项目建设的意见，应详细分析原因，说明与其沟通、协调情况；在此

基础上进行综合评述和原因分析。 

环境影响报告书应说明公众意见采纳与否以及落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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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生态影响预测 

 

A.1  以生物量、物种数量、土壤侵蚀强度及相应的侵蚀面积、植被覆盖率、频率、密度、景观比例、优

势度、景观敏感度等指标分析重点评价区域的主要生态特征时，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评价区植物垂直投影面积 
植被覆盖率＝ 

评价区域总面积 
×100％        （A.1） 

 

评价区某一类型拼块或植物的样方数 
频率＝ 

评价区内总样方数 
×100％  （A.2） 

 

某一类型拼块或植物的数目 
密度＝ 

评价区内拼块或植株总数 
×100％               ( A.3 ) 

 

某一类型拼块面积 
景观比例＝ 

评价区总面积 
×100％        （A.4） 

 

（密度+频率）/2+景观比例 
优势度＝ 

2 
×100％         （A.5） 

 

1   当 d≤D 

D
d

    当 d＞D                     (A.6) 

式中： 

d——景观相对于观察点的实际距离； 

D——某一观察点能够清楚分辨景观元素、质地或成份的最大距离。 

景观视角敏感度 = sinα                                    (A.7) 

景 观 距 离 敏 感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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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α——观察点至景物外廓的视线与观察点至景物所在平面法线所形成的夹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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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规范性附录） 

铁路噪声影响预测 

 

B.1  噪声环境影响模式预测法 

B.1.1  铁路噪声预测等效声级 pAeqL , 的基本预测计算式如下： 

( ) ( )
⎥
⎦

⎤
⎢
⎣

⎡
⎟
⎠

⎞
⎜
⎝

⎛
+= ∑∑ ++

i

CL
if

CL
ieqi

i
pAeq

ififpititp ttn
T

L ,,,0,,,0 1.0
,

1.0
,, 10101lg10       （B.1） 

式中： 

T—— 规定的评价时间（s）； 

  ni——T 时间内通过的第 i 类列车列数； 

  teq,i——第 i 类列车通过的等效时间（s）； 

  Lpo,t,i——第 i 类列车最大垂向指向性方向上的噪声辐射源强，为 A 计权声压级或频带声压级（dB）； 

  Ct,i——第 i 类列车的噪声修正项，为 A 计权声压级或频带声压级修正项（dB）； 

  tf,i——固定声源的作用时间（s）； 

  Lpo,f,i——固定声源的噪声辐射源强，可为 A计权声压级或频带声压级（dB）； 

  Cf,i——固定声源的噪声修正项，可为 A 计权声压级或频带声压级修正项（dB）。 

B.1.2  等效时间 teq,i的计算公式如下： 

⎟⎟
⎠

⎞
⎜⎜
⎝

⎛
+=

ii

i
ieq l

d
v
lt 8.01,                             （B.2） 

式中： 

il ——第 i 类列车的列车长度（m）； 

   vi——第 i 类列车的列车运行速度（m/s）； 

   d——预测点到线路的距离（m）。 

B.1.3  列车运行噪声修正项 Ct,i 计算 

a）列车运行噪声修正项 Ct,i的计算公式如下： 

wihtibtigtiatidttttivtit CCCCCCCCCC ++++++++= ,,,,,,,,,,,,,,, θ             （B.3）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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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v,i——列车运行噪声速度修正，可按类比试验数据、标准方法或相关资料计算（dB）； 

   Ct,θ——列车运行噪声垂向指向性修正（dB）； 

   Ct,t——线路和轨道结构对噪声影响的修正，可按类比试验数据、标准方法或相关资料计算（dB）； 

Ct,d,i——列车运行噪声几何发散损失（dB）； 

   Ct,a,i——列车运行噪声的大气吸收，可按相关标准或相关导则规定的方法计算（dB）； 

   Ct,g,i——列车运行噪声地面效应引起的声衰减，可按相关标准或相关导则规定的方法计算（dB）； 

   Ct,b,i——列车运行噪声屏障声绕射衰减（dB）； 

   Ct,h,i——列车运行噪声建筑群引起的声衰减，可按类比试验数据、标准方法或相关资料计算（dB）； 

   Cw ——频率计权修正（dB）。 

b）列车运行噪声垂向指向性修正量 Ct,θ的计算公式如下：   

当 －10
o
≤θ＜24

o
时， 

Ct,θ =－0.012 ( 24－θ )1.5
                                    （B.4） 

当 24
o
≤θ＜50

o
 时， 

Ct,θ =－0.075 ( θ－24 )
1.5
                                    （B.5） 

式中： 

θ ——声源到预测点方向与水平面的夹角（度）。 

c）列车运行噪声几何发散损失 C t,d,i 的计算公式如下： 

22

2

0

22
0

2

0
,dt,

4
2

2
arctan

4
2

2
arctan

lg10

ld
l

d
ld

ld
l

d
ld

C i

+
+

+
+

−=                    （B.6） 

式中： 

d0 —— 源强的参考距离（m）； 

d —— 预测点到线路的距离（m）； 

 l —— 列车长度（m）。 

d）声屏障及声传播路径示意见图 B.1 所示，列车运行噪声屏障声绕射衰减 Ct,b,i 的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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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1   声屏障示意图 

Cb,t,i=    

( )

( )
( ) 1

3
40,

1ln2

13
lg1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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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arctan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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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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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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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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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

tt

t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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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t

t

δπ

δπ

－

－

          （B.7） 

式中： 

f —— 声波频率（Hz）； 

δ —— 声程差，δ＝a+b-c，（m）； 

c —— 声速，c＝340 m/s。 

e）频率计权修正量 Cw按表 7 计算。 

表 7    计权网络修正量 Cw 

倍频程中心频率（Hz） 
计权网络 

63 125 250 500 1000 2000 4000 

线性 0 0 0 0 0 0 0 

A 声级（dB） ﹣26.2 ﹣16.1 ﹣8.6 ﹣3.2 0 1.2 1.0 

 

B.1.4  固定声源修正项 Cf,i计算 

a）固定声源修正项 Cf,i的计算公式如下： 

Cf,i = Cf,θ,i +Cf,d,i +Cf,a,i +Cf,g,i +Cf,b,i + Cf,h,i+Cw                （B.8） 

O

R 

接收点 

S 

声源 

b 
a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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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Cf,θ,i—— 固定声源指向性修正，可参考有关资料或通过类比声源测试获取（dB）； 

Cf,d,i —— 固定声源几何发散损失（dB）； 

Cf,a,i —— 固定声源大气吸收，可按相关标准或相关导则规定的方法计算（dB）； 

Cf,g,i —— 固定声源地面声效应引起的声衰减，可按相关标准或相关导则规定的方法计算（dB）； 

Cf,b,i —— 固定声源屏障声绕射衰减（dB）； 

Cf,h —— 固定声源建筑群引起的声衰减, 可按类比试验数据、标准方法或相关资料计算（dB）； 

Cw  —— 频率计权修正（dB）。 

b）固定声源噪声几何发散损失 Cf,d,i 的计算公式如下： 

0
f,d, lg20

d
dC i −=                                  （B.9） 

式中： d0 —— 源强的参考距离（m）； 

d —— 预测点到线路的距离（m）。 

c）固定点声源屏障声绕射衰减 C f,b,i的计算公式如下： 

当屏障为有限长薄屏障时： 

⎟⎟
⎠

⎞
⎜⎜
⎝

⎛
+

+
+

+
+

=
321

b,f, 203
1

203
1

203
1lg10

NNN
C i               （B.10） 

式中： 

N1 —— 声波通过声屏障顶端的菲涅尔数，菲涅尔数 N＝2δ／λ，λ 为声波波长，δ 为声程差； 

N2、N3 —— 声波通过声屏障侧端的菲涅尔数。 

当屏障很长（作无限长处理）时： 

⎟⎟
⎠

⎞
⎜⎜
⎝

⎛
+

=
1

b,f, 203
1lg10

N
C i                             （B.11） 

B.2  比例预测法 

B.2.1  预测等效声级的计算方法如下： 

TL iL

i

lg1010lg10 p,AE,1.0
pAeq, −= ∑

                             （B.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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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LAE,p,i —— 第i类列车预测的总暴露声级（dB）； 

LAeq,p —— 预测的等效声级（dB）； 

T —— 评价时间（s）。 

B.2.2  第i类列车预测的总暴露声级LAE,p,i的计算公式如下： 

i
i

i
i

L

ji

i
i CC

v
v

k
n
n

L j

,st
,n

,p
,v

1.0

,n

,p
p,AE, lg10lg10 ,nAE, +++⎟⎟

⎠

⎞
⎜⎜
⎝

⎛
= ∑

           （B.13） 

式中： 

LAE,p,j —— 第j列列车通过时的暴露声级（dB）； 

nn,i、np,i —— 第i类列车工程前、后，T时间内通过的总节数； 

kv,i —— 第i类列车速度变化引起声级的修正系数； 

vn,i、vp,i —— 第i类列车工程前、后的运行速度； 

Ct —— 线路结构变化引起的声级修正量（dB）； 

Cs,i —— 第i类列车源强变化引起的声级修正量（dB）。 

B.2.3  比例预测法的适用条件 

1  既有线改、扩建项目中以列车运行噪声为主的线路区段； 

2  工程后的线路位置应基本维持现有状况不变； 

3  评价范围内建筑物分布状况不变。 

B.2.4  新建项目和铁路编组场、机务段、折返段、车辆段等既有站、场、段、所的改扩建项目，不适合

采用比例预测法。 

 



HJ□□□-200□  

 

 

附 录 C 

（规范性附录） 

铁路振动影响预测 

 

C.1  铁路振动模式计算法 

C.1.1  铁路环境振动 VLZ的基本预测计算式如下： 

( )∑
=

+=
n

i
iiZ CVL

n
VL

1
,0Z

1
                                （C.1） 

式中： 

VLZ0,i—— 振动源强，列车通过时段的最大 Z 计权振动级（dB）； 

Ci —— 第 i列列车的振动修正项（dB）； 

n —— 列车通过的列数，按 GB /T 10071—1988 的要求，n取 20 列。 

C.1.2  振动修正项 Ci计算公式如下： 

Ci = CV + CW + CL + CR+ CH + CG + CD＋CB                      （C.2） 

式中： CV—— 速度修正（dB）； 

CW—— 轴重修正（dB）； 

CL—— 线路类型修正（dB）； 

CR—— 轨道类型修正（dB）； 

CH—— 桥梁高度修正（dB）； 

CG—— 地质修正（dB）； 

CD—— 距离修正（dB）； 

CB—— 建筑物类型修正（dB）。 

C.1.3  列车运行振动的速度修正 CV可按类比试验数据、标准方法或相关资料计算。 

C.1.4  轴重修正 CW的计算公式如下： 

oW
WC lg20W =                                           （C.3） 

式中： 

W0—— 参考轴重（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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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预测车辆的轴重（t）。 

C.1.5  距线路中心线 30～60 m 范围内，对于冲积层地质，路堑振动相对于路堤的线路类型修正 CL=2.5 dB。 

C.1.6  轨道类型修正 CR的取值如下： 

无隔振垫的无碴轨道相对于无隔振垫的有碴轨道：CR = 3 dB； 

无隔振垫的无碴轨道相对于有隔振垫的无碴轨道：CR = 3 dB。 

C.1.7  桥梁高度修正量 CH的计算公式如下： 

CH = －0.076（h－11）                                      （C.4） 

式中： 

h—— 地面至轨面的高度（m）。 

C.1.8  地质修正 CG的取值如下： 

相对于冲积层地质，洪积层地质修正： CG =﹣4 dB； 

相对于冲积层地质，软土地质修正： CG = 4 dB； 

特殊地质条件下的修正，宜通过类比测量获取修正数据。 

C.1.9  距离衰减修正 CD的计算公式如下： 

o
R d

dkC lg10D −=                                        （C.5） 

式中： 

do —— 参考距离（m）； 

d —— 预测点到线路中心线的距离（m）； 

kR —— 距离修正系数，与线路结构有关，当 d≤30m 时，kR =1；当 30m<d≤60m 时，kR =2。 

C.1.10  建筑物类型修正 CB 

良好基础、框架结构（高层）的 I类建筑，室内相对于室外：CB=－10 dB； 

较好基础、砖墙结构（中层）的 II 类建筑，室内相对于室外：CB=－5 dB； 

一般基础（平房）的 III 类建筑，室内相对于室外：CB= 0 dB，或通过类比试验数据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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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规范性附录） 

地表水环境影响预测 

 

D.1  单项因子标准指数 

   Si,j=ci,j / csi                                                                               （D.1） 

式中： 

Si,j ——标准指数； 

  ci,j——(i,j)点的污染物浓度(mg/L)； 

  csi——水质参数i的地表水水质标准(mg/L)。 

D.2  pH的标准指数 

sd
pH pH

pH
S

−

−
=

0.7
0.7

        pH ≤7.0                      （D.2） 

su
pH pH

pH
S

−

−
=

0.7
0.7

       pH ≥7.0                       （D.3） 

式中： 

SpH ——标准指数； 

pH ——水样中氢离子浓度负对数； 

  pHsd——地表水水质标准中规定的pH值下限； 

pHsu——地表水水质标准中规定的pH值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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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规范性附录） 

大气环境影响预测 

 

E.1  牵引机车及调车机车废气中有害物质排放量计算公式 

Qi=Ki×（∑G×L×N×E+Wi）×365×10-3              

式中： 

Qi——第i种污染物排放量（t/a）； 

 Ki——内燃机车第i种污染物排放系数（g/kg）； 

 G——内燃机车牵引定数（t）； 

  L——机车走行距离（km）； 

 N——内燃机车列数（列/d）； 

 E——单列内燃机车单位能耗（kg/10
4
t·km）； 

 Wi——内燃调机车燃料消耗量（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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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F  

（规范性附录） 

无线电干扰场强计算 

 

F.1 电力机车通过接触网上硬点情况下的干扰场强计算公式 

2lg
1lg

0
−

⋅−= x
x

DbEE               （F.1） 

式中    Ex ：待求场强值，dB（μV/m）；  

E0 ：距电气化铁道 10m 处的无线电噪声场强值，dB（μV/m），可从实测频率特性曲线图中查得；  

b： 每倍频程衰减量（dB）；
b

f
= +4 28

1735
.

.

 

f： 频率（MHz）； 

Dx：待求点与电气化铁路的垂直距离（m）。 


